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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2年省级“三公”经费预算安排情况
2022年福建省省本级使用一般公共预算拨款安排的“三公”经费预算额度为4.04亿元，比上年减少0.04亿元，下降约1%。主要是根据中央及省委和省政府有关党政机关过紧日子的要求，继续严控“三公”经费预算额度。其中，因公出国（境）经费预算额度0.64亿元，与上年持平；公务接待费预算额度0.85亿元，比上年减少0.04亿元，下降4.4%；公务用车购置经费预算额度0.73亿元，比上年增加0.2亿元，增长37.6%；公务用车运行经费预算额度1.81亿元，比上年减少0.2亿元，下降9.9%。
同时，按照“非必要不出访”的要求，2022年省级部门因公出国（境）经费额度继续全部预留省财政。年度执行中，根据省委、省政府工作安排，对确需因公出国（境）的部门，采取“一事一议”原则，经省外事办、省委台港澳办审批后，省财政厅按程序办理追加因公出国（境）经费预算额度。

